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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72号建议的

答    复

李同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改善农村养老问题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议案以本地乡村实际情况为例，从优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符合农村需求的养老基础设施、建立农村老年人健康档案来提高农村医疗健康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建议。既客观的反映了我市农村养老服务方面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濮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导向，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强化政策支撑，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建立完善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四级联动”机制。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领导，突出党建引领，将养老服务工作纳入各级党组织重要工作内容，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引领养老事业高质量；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将养老服务工作列为各级政府重点工作，把“夕阳工程”打造成民生工程、幸福工程、亮点工程。二是建立完善“四方协同”机制。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县特困供养中心、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四方协同发展，统筹推进，优势互补，加快基本养老服务设施提质增量，为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平台支撑。三是建立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濮阳市加快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方案》《濮阳市促进社区（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市民政局印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关爱特殊群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等系列文件，推进我市基本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促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县级层面。完善县级特困供养中心集中照护功能，配足照护型床位，配齐专业护理人员，采取公建公营、公建民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为城乡特困人员提供规范适度的基本生活、护理服务、疾病治疗等保障，对辖区内特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做到应收尽收、应养尽养。提升现有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推进建设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中心。二是乡镇层面。盘活乡镇养老资源，强力推进乡镇敬老院及现有机构的提升工程，完善乡镇“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和“农村贫困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中心”功能，在满足兜底保障的情况下，剩余床位向社会开放，提高入住率。推动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能力，配足设施设备，拓展服务范围，向周边老年人提供服务，开展定期巡视、关爱服务活动或入住体验，辐射带动农村幸福院照料点。探索乡镇卫生院依托医疗资源，挂牌转型，开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三是村级层面。2023年我市打造“双十双百”养老服务示范项目，打造了100个示范性农村幸福院。充分利用闲置资源，通过环境优化、配置活动室等方式对农村幸福院进行改造提升，完善服务功能，推进了农村幸福院有效运营。推广范县“邻里照护、日间照料、居村联养、集中托养”关爱特殊群体模式，兜牢托实民生底线。探索实施“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付一点”的资金筹措模式，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持续运营提供保障，解决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急难愁盼问题。

三、着力人才队伍建设
在落实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和就业政策方面：引导支持职业院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目前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技师学院、濮阳医专等已开设养老护理员专业，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员，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将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与促进社会就业相结合，把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规定申请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持证上岗的就业困难人员符合条件的，可按照规定享受有关就业扶持政策。养老服务机构要积极改善养老护理人员工作条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补助制度。对在养老服务机构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加大
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营造认可养老服务人才、尊重养老服务人才

的良好风尚。

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
市民政局等九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濮阳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老年协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面积极作用，建立社会化关爱服务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营造尊老爱老氛围。借助省、市人大联动监督机制等契机，相关成员单位将《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条目式列出公示至单位官方门户网站，以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转发推广；县（区）在社区、农村通过悬挂条幅、印制宣传页、广播大喇叭等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对《条例》的知晓度和认知度，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各方面参与养老的浓厚氛围。二是开展探访关爱服务。依托“五星”支部创建，创新“五社联动”机制。形成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层老年协会、社会慈善资源、业主委员会、网格员、家庭医生、养老服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老党员、低龄健康老年人、亲属邻里等共同参与的探访关爱服务力量，加强农村留守、空巢、独居等老年群体的关爱服务。三是推广优秀经验做法。印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关爱特殊群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及时研究总结与宣传推广各地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实践先进经验，营造全社会正确对待、积极接纳、关心关爱留守老年人的友好环境，推动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开展。
随着我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将逐步得到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将得到不断满足。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5年7月9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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